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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城市金牌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政府拟收储土地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关于土地收储 

根据共青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出具的《关于印发<共青城市 2025 年度土地

储备计划>的通知》, 共青城市金牌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通过出让方式取得的位于共青城翰林路以北、发展大道以东宗地，出让合同编号

为 DGE2021006，产权证号赣（2021）共青城市不动产权第 0010169 号，面积

16739.55 平方米，因纳入《共青城市 2025 年度土地收储计划表》，该土地使用

权将被政府收储。 

公司基于未来发展规划，拟同意由共青城市自然资源局(以下简称“自然资

源局”)以收储方式收回公司持有的国有土地使用权。 

2025 年 3月 27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所有土地使用权被共青城市人民政府收储的议案》，上述事项已经公司 2025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 

收储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且系政府主导行为，不构成《非上市公众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土地收储进展情况 

2026 年 1 月 7 日，公司与共青城市自然资源局签署了《国有土地使用权收

储协议》。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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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协议主体 

甲方：共青城市自然资源储备利用中心 

乙方：共青城市金牌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协议具体内容 

1、本次收储的土地位于翰林路以北、发展大道以东，宗地编号为 DGE2021006，

宗地面积约为25.11亩，产权证号为：赣(2021)共青城市不动产权第 0010169号。 

2、土地单价约为 155.33 万元/亩，小计 3900.32 万元。市财政将该宗地收

储资金拨付至甲方后，由甲方及时拨付至乙方。 

3、本协议签订生效后，乙方须在 3 个工作日内将上述产权证交给甲方办理

注销登记手续，同时该宗地由甲方收储 

4、乙方交付给甲方的土地必须权属合法，面积准确，四址无争议，土地用

途无改变，否则甲方有权解除本协议。 

5、若该宗土地或其地上建(构)物设有抵押权的，乙方必须在土地使用权被

收回前自行清偿债务或与抵押权人另行设立抵押权来解除该宗地抵押权。该宗土

地上涉及乙方的债权债务关系甲方概不负责。 

四、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相关事项不涉及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

利影响。 

五、备查文件目录 

《翰林路以北、发展大道以东土地收储合同》 

特此公告。 

 

 

共青城市金牌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 1 月 9日 


